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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2144        证券简称：精一科技        主办券商：安信证券 

 

关于新增承诺事项情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承诺事项基本情况 

挂牌公司全称 天津精一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主体名称 邯郸市晔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高永军 

承诺主体类型 

□挂牌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其他股东           □董监高  

□收购人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  

√其他 邯郸市晔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来源 

□申请挂牌           □股票发行或其他融资  

□重大资产重组       □权益变动  

□收购               □整改  

√日常及其他 关联交易 

承诺类别 

√同业竞争的承诺     □关联交易的承诺 

□资金占用的承诺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股份增减持承诺     □股份回购的承诺  

□股东自愿限售承诺   □解决产权瑕疵承诺  

□公司利润分配承诺   □其他承诺  

承诺期限 2023 年 12 月 11 日至长期 

承诺事项的内容 

 

邯郸市晔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晔创科

技”）和高永军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公告编号：2023-022 

2 

 

1.晔创科技及晔创科技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在中

国境内外，目前不存在自营、与他人共同经营、为他

人经营或以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精一科

技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业务的情形。 

2.晔创科技及晔创科技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将不

会采取参股、控股、自营、联营、合营、合作或者其

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精一科技现在和将来

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也不会

协助、促使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精一科技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

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3.对于晔创科技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晔创科

技将通过派出机构和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等）以及晔创科技在该等企业中的控制地

位，保证该等企业比照前款规定履行与晔创科技相同

的不竞争义务。 

4.如从第三方获得任何与精一科技经营的业务存在

竞争或潜在竞争的商业机会，晔创科技及晔创科技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将立即通知精一科技，晔创科技

承诺采用任何其他可以被监管部门所认可的方案，以

最终排除晔创科技对该等商业机会所涉及资产/股权/

业务之实际管理、运营权，从而避免形成同业竞争。 

5.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晔创科技

或晔创科技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从事的

业务与精一科技现在或将来业务之间的同业竞争可

能构成或不可避免时，晔创科技及晔创科技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企业承诺按照如下方式消除与精一科技的

同业竞争：（1）停止生产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产品；（2）停止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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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精一科技有意受让，在同等条件下按法定程

序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将竞争业务优先转让给精一科

技；（4）如精一科技无意受让，将竞争业务转让给无

关联的第三方；（5）变更晔创科技构成竞争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经营范围；（6）暂停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相关业务的开展；（7）调整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人员。 

6.如晔创科技及晔创科技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违

反上述承诺与保证，晔创科技承担由此给精一科技造

成的经济损失。 

7 高永军作为控股股东，承诺将支持精一科技结合自

身业务资质和能力，拓展节能技术服务领域相关业务

机会；同时，本承诺人将支持晔创节能结合自身经营

状况及业务资质，拓展新的业务机会。”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二、新增承诺事项的原因 

天津精一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邯郸市晔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签署附生

效条件的《专利转让许可协议》及《厂房及设备租赁合同》，为避免同业竞争，

厂房出租方、专利许可方邯郸市晔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高永

军出具了相关承诺。 

 

三、其他说明 

无 

 

四、备查文件 

邯郸市晔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和高永军出具的《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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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函》 。 

 

 

天津精一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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